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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在全市
常态化开展以蚊媒防制为重点的
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全省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会议精神，严格落实市

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有效防范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等蚊媒传染

病传播流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经研究，

惠州市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常态化开展以蚊媒防制为重点的爱国

卫生运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行动时间

2026年全年实施，实行分阶段推进、常态化落实机制。聚焦

春季蚊媒孳生高峰期、夏季高温高发期两个关键阶段，加密防控

举措、强化工作力度，确保全年蚊媒密度持续控制在安全阈值范

围内。

二、行动范围
本次行动覆盖全市全域，包括各县(区)、乡镇(街道)、

村(社区),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学校、医院、交

通场站、居民小区、商场商铺、农贸市场、建筑工地、高速公路



服务区、加油站(充电站)、废品回收站点、公园绿地、河道水

体沿岸等所有区域和场所，实现蚊媒防制无死角、全覆盖、无盲

区。

三、行动重点

(一)源头清理，铲除孳生环境。

全面开展积水隐患排查整治，重点清除各类闲置积水容器、

废弃器皿，疏通城乡沟渠、下水道管网，清理露天闲置水体，填

平低洼积水区域、修整易积水场地，从根源上铲除蚊虫孳生地，

切断蚊媒传染病传播链条。

(二)压实责任，落实“门前三包”。

严格督促各类经营主体、机关单位及居民履行《惠州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的“门前三包”责任，重点做好责任

区域内卫生清扫、积水清理和蚊媒防制工作，杜绝因环境脏乱、

积水留存引发蚊媒孳生，构建全民共治、人人尽责的蚊媒防制格

局。

(三)全域整治，提升环境卫生。

聚焦城乡接合部、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农贸市场、建筑工

地、公路铁路沿线等重点区域，全面清理卫生死角、积存垃圾、

乱堆杂物。加强公共区域、公用设施日常清扫保洁和定期消毒，

持续提升城乡环境卫生整体质量，从根本上减少蚊媒滋生。

(四)科学消杀，降低蚊媒密度。

在环境清理整治的基础上，组织开展集中统一的蚊媒消杀行

动，有条件的聘请专业消杀队伍，规范使用消杀药品、器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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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虫孳生地、栖息点实施精准消杀、靶向治理，切实降低蚊媒密

度，严防蚊媒传播疾病。

(五)广泛宣教，增强防护意识。

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宣传引领作用，开展多形式、全覆盖的宣

传报道，广泛普及蚊媒传染病防治知识，引导广大群众养成良好

卫生习惯，提升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营造“人人参与防蚊灭蚊、

共建共享健康家园”的浓厚氛围。

四、工作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条块结合、分级分类管理要求，明确

各责任主体职责，推动城乡环境卫生治理精细化、常态化，确保

蚊媒防制各项工作落地落细、取得实效。

(一)紧扣主题，精心谋划抓落实。

以防制蚊媒传染病为核心主题，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宣传普及

爱国卫生知识和蚊媒防制工作重要意义，通过多渠道广泛动员群

众主动参与、积极配合。建立专项督导检查机制，由市、县(区)

爱卫会牵头，定期组织开展巡查暗访，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销号

管理，及时发现问题、限期督促整改，营造“人人关心、人人参

与、人人监督”的良好工作氛围。

(二)示范引领，机关事业单位作表率。

各级机关事业单位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不影响正常办公

的前提下，常态化开展办公区域环境卫生整治。原则上每周开展

1次办公区域环境整治和蚊媒消杀，每月组织不少于2次集中行

动，重点清理杂物、积尘，规范物品摆放，保持办公环境整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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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明规范，为社会各界树立标杆、作出示范。

(三)全域推进，压实属地责任强基础。

各县(区)爱卫会要制定防制工作计划，采取有效措施落实

经费，进一步完善防制工作方案。乡镇(街道)、村(社区)每

周组织开展1次全域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全面清除积存垃圾、废

弃杂物，清理房前屋后各类积水容器，疏通沟渠。各居民小区物

业、各类经营主体、机关企事业单位履职尽责，开展环境整治和

蚊媒消杀，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四)强化行业管理，精准施策严监管。

行业部门要落实行业监管责任，将蚊媒防制工作纳入行业监

管重点内容，结合行业特点制定针对性、可操作性的防制措施。

1.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教育部门负责督促学校、

幼儿园、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等，落实健康教育、卫生设施改善、

环境整洁和病媒生物预防控制要求，组织师生参加爱国卫生活

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督促全市技工院校落实环境卫生

管理和病媒生物预防控制要求。

2.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牵头落实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组

织制定病媒生物传染病防治技术方案，组织指导全市消杀力量技

术培训，建立病媒生物监测网络和监测质量控制机制，开展病媒

生物传染病监测和疫情处置情况的检查、督导及风险评估工作，

如实、准确、规范报送疫情相关数据。

3.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工程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督促建设工

地、物业小区等，落实环境卫生管理和病媒生物预防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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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场监管部门：督促食品药品经营单位、农贸市场和酒店

(星级酒店除外)等，落实环境卫生管理和病媒生物预防控制要

求。

5.交通运输部门：负责督促交通场站、驾校、机动车维修企

业等，落实环境卫生管理和病媒生物预防控制要求。

6.其他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结合自身职责，针对性开展本行

业、本系统蚊媒防制工作，加强对分管领域重点场所的督导检查，

及时整改问题，形成行业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市爱卫会

定期收集各县(区)、各部门工作开展情况，对责任落实不力、

工作推进不到位的责任主体予以通报，并督促限期整改。

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办公至
2026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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